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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2 

 

香 港 中 環  

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韓 律 科 女 士  

 

韓 女 士 ：  

審 計 署 署 長  

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結 果 (第 五 十 號 報 告 書 ) 

第 5 章 ： 香 港 戒 毒 會 (戒 毒 會 ) 

 

 本 年 4 月 30 日 的 來 信 收 悉。本 人 會 於 下 文 三 個 標 題 向 你 提 供 所

需 的 資 料：(a)政 府 代 表 在 戒 毒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和 責 任；(b)生

署 署 長 履 行 作 為 管 制 人 員 的 角 色；以 及 (c)政 府 代 表 在 執 行 委 員 會 的

投 票 權 。  

 

政 府 代 表 在 戒 毒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和 責 任  

2. 政 府 代 表 是 以 觀 察 員 的 身 分 出 席 執 行 委 員 會 。 本 署 代 表 會 就 戒

毒 會 為 濫 藥 者 提 供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， 以 及 戒 毒 會 一 般 行 政 管 理 提 出

意 見 。 透 過 出 席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本 署 代 表 得 悉 戒 毒 會 的 最 新 發 展

情 況 ， 從 而 有 助生 署 署 長 履 行 作 為 管 制 人 員 的 角 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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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正 如 下 文 第 6 至 8 段 所 解 釋 ， 政 府 代 表 並 非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正 式

委 員 ， 因 此 沒 有 投 票 權 。 不 過 ， 沒 有 投 票 權 完 全 不 會 妨 礙生 署 署

長 致 力 履 行 下 文 第 4 至 5 段 所 說 明 的 管 制 人 員 角 色 。  

 

衞 生 署 署 長 履 行 作 為 管 制 人 員 的 角 色  

 

4. 我 們 可 引 用 戒 毒 會 總 幹 事 延 長 合 約 期 一 事 為 例 ， 以 說 明 我 們 如

何 履 行 管 制 人 員 的 角 色 。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事 件 順 序 載 列 如 下 ：  

 

2006 年 10 月 23 日  執 行 委 員 會 第 276 次 會 議 上 ， 在 “其 他 事 項 “的

議 題 下 討 論 “延 長 任 期 ”一 事 。 衞 生 署 的 代 表 向

執 行 委 員 會 明 確 指 出 ， 作 為 向 戒 毒 會 提 供 資 助

金 的 管 制 人 員 ， 以 及 基 於 良 好 管 治 的 觀 點 ， 要

求 戒 毒 會 就 總 幹 事 一 職 ( 即 戒 毒 會 的 最 高 級 職

位 )的 聘 任 事 宜 ， 徵 求 衞 生 署 的 批 准 ， 並 非 不 合

理 的 做 法 。 在 這 次 事 件 中 ， 執 行 委 員 會 決 定 邀

請 畢 先 生 延 任 兩 年 …… 如 畢 先 生 接 納 建 議 的

話 ， 該 決 定 會 提 交 衞 生 署 徵 求 認 可 。 因 此 ， 跟

進 行 動 理 應 由 戒 毒 會 而 非 衞 生 署 負 責 。  

2006 年 11 月 8 日  戒 毒 會 發 出 上 述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初 稿 。  

2006 年 11 月 10 日  在 建 議 修 訂 會 議 記 錄 初 稿 的 隨 文 函 件 中 (副 本 已

按 要 求 夾 附 )， 衞 生 署 問 及 為 何 戒 毒 會 尚 未 向 衞

生 署 提 交 延 長 畢 先 生 擔 任 總 幹 事 任 期 的 建 議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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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 ， 以 徵 求 認 可 ， 便 向 畢 先 生 提 出 延 長 合 約 期

的 建 議 ， 而 該 建 議 並 已 獲 畢 先 生 接 納 。  

2006 年 11 月 16 日  在 其 後 發 出 、 並 由 當 時 的 副 署 長 簽 署 的 函 件

中 ， 衞 生 署 提 出 明 確 的 要 求 ， 其 中 包 括 戒 毒 會

須 就 總 幹 事 一 職 進 行 公 開 招 聘 工 作 。  

 

5. 在 這 次 事 件 中 ， 戒 毒 會 接 納 了 衞 生 署 的 指 示 ， 就 總 幹 事 一 職 進

行 公 開 招 聘 。 有 關 工 作 於 2007 年 3 月 展 開 。  

 

政 府 代 表 在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投 票 權  

 

6. 戒 毒 會 主 席 現 時 認 為 ， 政 府 代 表 是 有 投 票 權 的 正 式 委 員 ， 原 因

是 根 據 (a)戒 毒 會 憲 章 第 18 條 ， 凡 出 席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者 均 有 權 投

票； (b)《 有 關 接 受 補 足 資 助 金 的 醫 療 機 構 須 知 》(第 8 段 )的 條 文 “署

長 有 權 派 員 正 式 出 席 資 助 機 構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( 或 名 為 醫 務 委 員

會 )”； 以 及 (c)戒 毒 會 憲 章 第 14(a)條 ，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方 法 為 ：  

 

“本 會 設 有 執 行 委 員 會 ， 委 員 包 括 主 任 委 員

(信 託 人 除 外 )及 不 多 於 16 名 本 會 的 其 他 會

員 ， 但 不 包 括 官 方 政 府 代 表 、 當 然 委 員 及 特

聘 委 員 。 ”註  

 

7. 我 們 認 為 ， 上 文 第 6 段 所 引 述 的 兩 項 條 文 可 有 不 同 的 詮 釋 。 此

外 ， 戒 毒 會 主 席 忽 略 了 一 項 非 常 重 要 的 事 實 ， 即 戒 毒 會 在 實 務 上 從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根 據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記 錄，香 港 戒 毒 會 憲 章 只 有 英 文 版 本，本 信 節 錄 的 條 文 為 政 府 方

面 的 中 文 譯 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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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把 政 府 代 表 視 為 有 投 票 權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。 這 一 點 從 以 下

事 件 可 見 ：  

 

(a) 雖 然 政 府 代 表 獲 邀 參 加 緊 接 周 年 會 員 大 會 進 行 的 執 行 委 員

會 會 議 ， 但 他 們 均 未 有 根 據 第 11 及 12(a)條 獲 提 供 主 任 委

員 選 舉 的 提 名 表 格 或 投 票 表 格 。 由 於 主 任 委 員 選 舉 是 每 年

一 度 的 工 作 ， 這 清 楚 顯 示 戒 毒 會 從 未 把 政 府 代 表 視 為 有 投

票 權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；  

 

(b) 記 錄 投 票 結 果 的 一 般 規 則 ， 是 詳 細 說 明 贊 成 和 反 對 某 項 動

議 ， 以 及 棄 權 的 票 數 。 根 據 2006 年 10 月 23 日 舉 行 的 第

276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第 14 段，有 關 的 記 錄 為

14 票 (6 票 贊 成、7 票 反 對，以 及 1 票 棄 權 )。在 這 方 面，請

參 閱 戒 毒 會 主 席 日 期 為 2008 年 4 月 21 日 的 函 件 第 4 段 (見

戒 毒 會 在 2008 年 5 月 2 日 致 函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所 夾 附 的 附

錄 B)。這 清 楚 顯 示，戒 毒 會 未 有 把 政 府 代 表 視 為 有 投 票 權

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； 以 及  

 

(c) 在 2006 年 12 月 18 日，戒 毒 會 總 幹 事 按 主 席 的 要 求，向 主

席 及 執 行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提 交 一 份 文 件 。 總 幹 事 並 未 向 衞

生 署 提 交 該 文 件 的 副 本 ， 這 清 楚 顯 示 總 幹 事 未 有 把 政 府 代

表 視 為 有 投 票 權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。 其 後 ， 在 2007

年 2 月 26 日 舉 行 的 第 279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執 行 委 員

會 部 分 委 員 質 疑 ， 衞 生 署 通 過 郵 遞 方 式 從 未 能 識 別 的 來 源

所 收 到 的 文 件 副 本，是 否 該 文 件 的 “真 確 ”版 本。儘 管 衞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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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署 曾 在 會 上 提 出 要 求 ， 並 於 會 後 再 次 提 出 要 求 ， 但 戒 毒 會

主 席 仍 拒 絕 提 供 該 文 件 。 我 們 的 推 論 是 ， 總 幹 事 、 執 行 委

員 會 及 主 席 均 未 有 把 政 府 代 表 視 為 有 投 票 權 的 執 行 委 員 會

正 式 委 員 。  

 

8. 上 述 分 析 清 楚 顯 示 ， 政 府 代 表 並 非 有 投 票 權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正 式

委 員。政 府 代 表 只 是 根 據 戒 毒 會 憲 章 第 27(a)條，以 觀 察 員 身 分 出 席

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 

 

9. 最 後 ， 本 人 藉 此 機 會 說 明 ， 如 果 政 府 代 表 是 執 行 委 員 會 內 有 投

票 權 的 正 式 委 員 ， 衞 生 署 將 會 採 取 的 立 場 。 衞 生 署 行 使 投 票 權 的 方

式 ， 將 會 視 乎 審 議 事 項 的 性 質 而 定 。 在 上 文 第 4 段 引 述 的 例 子 ， 我

們 會 就 延 長 總 幹 事 任 期 一 事 的 動 議 投 反 對 票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在 投 票 表

決 戒 毒 會 的 建 議 預 算 時 ， 我 們 會 保 留 立 場 並 投 棄 權 票 ， 理 由 是 衞 生

署 署 長 作 為 管 制 人 員 ， 必 須 仔 細 審 閱 戒 毒 會 的 建 議 。 再 者 ， 我 們 不

能 在 政 府 資 源 分 配 制 度 有 結 果 之 前 預 先 作 出 決 定 。  

 

 

衞 生 署 署 長 林 秉 恩  

 
副 本 送 ︰ 保 安 局 局 長  

禁 毒 專 員  
香 港 戒 毒 會 總 幹 事  
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審 計 署 署 長  

 
2008 年 5 月 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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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戒 毒 會  

執 行 委 員 會 行 政 總 主 任  

梁 容 曼 麗 女 士  

(傳 真 號 碼 ︰ 2865 2056) 

 

梁 女 士 ︰  

 

執 行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 

 

 2006 年 11 月 8 日 的 來 信 收 悉。來 信 夾 附 香 港 戒 毒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在

2006 年 10 月 23 日 舉 行 第 276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， 而 執 行 委 員 會 將 於

預 定 在 2006 年 12 月 4 日 舉 行 的 下 次 會 議 上 ， 討 論 是 否 通 過 該 會 議 記

錄 。  

 

 會 議 記 錄 第 13 及 14 段 涉 及 總 幹 事 一 職 。 為 恰 當 反 映 會 上 的 討 論

情 況 ， 隨 函 夾 附 我 對 第 13 段 的 建 議 修 訂 ， 請 依 例 辦 理 。  

 
 
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會議紀錄第 13段的建議修訂並無在此隨附。 

 
 

竭 誠 服 務  顧 客 為 本  質 素 為 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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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 議 明 確 指 出 ， 延 長 畢 先 生 擔 任 總 幹 事 任 期 的 建 議 ， 必 須 獲 得 衞

生 署 批 准 ／ 認 可 。 香 港 戒 毒 會 仍 未 就 並 無 其 他 合 適 人 選 的 原 因 ， 向 衞

生 署 提 交 資 料 以 作 考 慮 。 懇 請 解 釋 為 何 香 港 戒 毒 會 尚 未 向 衞 生 署 提 交

延 長 畢 先 生 擔 任 總 幹 事 任 期 的 建 議 安 排 ， 便 向 畢 先 生 提 出 延 長 合 約 期

兩 年 (即 由 2007 年 3 月 1 日 至 2009 年 2 月 28 日 )的 建 議 ， 而 該 建 議 並

已 獲 畢 先 生 書 面 接 納 。  

 

 

衞 生 署 署 長  

 (袁 賽 芳    代 行 ) 

 

 

副 本 送 ︰  禁 毒 專 員 (經 辦 人 ： 黃 美 玲 女 士 ) 

   ─  傳 真 號 碼 ： 2810 1773 

 

2006 年 11 月 10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竭 誠 服 務  顧 客 為 本  質 素 為 先  


